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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立法會李良汪議員書面質詢的答覆

遵 照 行 政 長 官 指 示 ， 本 人 對 立 法 會 2024 年 4 月 30 日 第

489/E369/VII/GPAL/2024號公函轉來李良汪議員於2024年4月19日提

出，行政長官辦公室於2024年5月2日收到的書面質詢，答覆如下：

市政署持續檢視轄下休憩區健身器材的適用性，近年亦考慮採購

產自內地的相關器材，以縮短維修時間，並會評估設備的使用高度及

尺寸，冀能更符合本澳居民的使用習慣。

對於引入智能化休閒設施，須綜合考量設備的管理、配套及維護

成本等因素。市政署將持續於規劃及重整休憩區時研究引入適合本地

使用的智能化設施的可行性。

市政署會審視休憩區設施的使用年期及狀況、維修頻率、空間需

求等，按片區有序開展必要優化。

同時，市政署會定期巡查各休憩區，優先對損壞嚴重的設施進行

維修，以保障使用安全。就祐漢第四街休憩區地墊問題，市政署於巡

查期間發現有關情況，現正進行物料的緊急採購程序，預計將於本年6

月中旬完成維修。

市政管理委員會主席

戴祖義

José Tavare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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